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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加剧、工作

压力增大，恶性疾病的发病率持续升高，重

大疾病保险作为人寿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保

障型产品深受欢迎，年新业务销售量超过

600万份，并有可能在未来３到４年进入新

的市场爆发期（马绍东，2012）。本文通过对

笔者所在公司既往重大疾病历史赔付数据

的回顾性研究，揭示了“甲状腺癌”在重大疾

病保险赔付中的重要地位，旨在探讨将“甲

状腺癌”或“甲状腺微小癌”纳入重大疾病保

险的赔付免责范围的合理性。

一、引言

现代重大疾病（dread disease）保险理念

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南非。从定义

上来说，是指当被保险人罹患保单列明的某

一类严重疾病、或进行指定的大型手术、或

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导致残疾失去工作或生

活能力时，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一种长期健

康保险产品，其最大给付限额通常很高（肯

尼斯·布莱克、哈罗德·斯基博，2009）。其宗

旨就是一旦被保险人罹患对身体健康产生

重大影响且医疗费用昂贵的疾病时，保险赔

付将弥补因罹患重大疾病就医产生的费用

或者因病丧失工作能力而导致的收入减少

（赵小玲，2007）。

业界普遍认为，从产品设计和保险金给

付方面，重疾险被保险人所患疾病原则上应

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危及生命，二是支付高

额的医疗费用，三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魏巧琴，2005）。

我国2007年出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

病定义使用规范》中则规定，重大疾病保险

产品的保险责任必须包含恶性肿瘤、急性心

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冠状动脉搭桥术（或

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重大器官移植术

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终末期肾病（或称慢

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六种疾病。

二、理赔数据分析

笔者收集了所在单位2012年至2017年

10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其中包括6款个人

业务产品及4款团体业务产品）的理赔数据，

汇总分析了几年来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的出

险原因及相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一一））重大疾病赔付中以重大疾病赔付中以““恶性肿瘤恶性肿瘤””为为

最常见赔付原因最常见赔付原因

数据显示，不管是个险渠道还是团险

渠道，不管是理赔案例数还是理赔金额，

“恶性肿瘤”都位列所有重疾理赔原因的首

位，且占据绝对多数（见表1—表4）。这与

再保险公司针对东南亚保险市场所作的重

大疾病调查中，中国内地前十位理赔原因显

示，癌症仍是中国内地重大疾病保险的首要

理赔原因的结论完全一致。而恶性肿瘤的

发病率或检出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商业

保险公司重大疾病保险的赔付率乃至费率

的厘定。

（（二二）“）“恶性肿瘤恶性肿瘤””赔付中赔付中““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的

赔付比例明显较高赔付比例明显较高

数据显示，个险渠道重疾产品不管是理

赔案例数还是理赔金额，甲状腺始终位列

“恶性肿瘤”赔付重疾保险金各种器官的首

甲状腺癌对重大疾病保险赔付的影响

潘煜海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56



2019年4月·上海保险

位（见表5、表6）。团险渠道中甲状腺虽然在

案例数方面位居第三（前两位分别是胃肠、

肺），但涉及的理赔金额仍然占据第一，约占

团险重疾理赔总金额的四分之一。由此可

见，甲状腺癌成为重大疾病保险支付理赔款

的最重要的出险原因。随着医疗技术发展

和新的诊断技术的出现，许多重大疾病都能

够得到早期诊断，也使得一些症状比较轻微

的重大疾病得以提前诊断。由于人体甲状

腺体位于皮肤浅表，加之彩色超声诊断仪分

辨力的提升及甲状腺体检的普及，导致甲状

腺癌的检出率较高。

（（三三）“）“甲状腺癌甲状腺癌””赔付中赔付中““甲状腺微小甲状腺微小

癌癌””比例较高比例较高

所谓甲状腺微小癌，是指直径≤1.0cm

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鉴于绝大多数甲状腺癌

为乳头状甲状腺癌，故甲状腺微小癌多指乳

头状微小癌。在申请重疾的甲状腺癌案例

重疾大类

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塞

终末期肾病

脑中风后遗症

冠状动脉搭桥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

其他

年份

2012年

83.8%

9.7%

1.7%

2.5%

1.1%

0.0%

1.1%

2013年

88.6%

5.9%

2.2%

2.0%

0.3%

0.3%

0.6%

2014年

86.7%

9.8%

1.3%

1.3%

0.2%

0.2%

0.6%

2015年

87.0%

8.3%

1.7%

1.2%

0.5%

0.3%

1.0%

2016年

87.0%

8.9%

1.6%

1.8%

0.2%

0.0%

0.5%

2017年

87.7%

8.1%

1.7%

1.1%

0.5%

0.4%

0.5%

平均

86.9%

8.4%

1.7%

1.6%

0.5%

0.2%

0.7%

▶表1 个险业务重大疾病理赔案例数量占比

重疾大类

恶性肿瘤

终末期肾病

急性心肌梗塞

脑中风后遗症

冠状动脉搭桥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

其他

年份

2012年

91.7%

1.3%

4.8%

0.5%

0.3%

0.0%

1.5%

2013年

94.7%

1.3%

1.9%

0.7%

0.2%

0.4%

0.7%

2014年

96.3%

1.8%

0.8%

0.2%

0.1%

0.2%

0.6%

2015年

95.6%

2.6%

0.8%

0.2%

0.1%

0.2%

0.4%

2016年

95.6%

2.3%

1.4%

0.2%

0.2%

0.0%

0.3%

2017年

95.9%

2.3%

1.0%

0.3%

0.1%

0.1%

0.3%

平均

95.6%

2.2%

1.3%

0.3%

0.1%

0.1%

0.4%

▶表2 团险业务重大疾病理赔案例数量占比

重疾大类

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塞

终末期肾病

脑中风后遗症

冠状动脉搭桥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

其他

年份

2012年

83.7%

10.6%

1.7%

1.5%

1.2%

0.0%

1.4%

2013年

88.4%

5.9%

2.8%

1.9%

0.2%

0.3%

0.6%

2014年

84.9%

9.7%

2.5%

1.4%

0.2%

0.3%

1.0%

2015年

89.1%

6.8%

1.4%

0.8%

0.3%

0.2%

1.5%

2016年

86.5%

9.6%

2.1%

1.3%

0.1%

0.0%

0.4%

2017年

87.5%

7.6%

2.2%

1.2%

0.3%

0.3%

1.0%

平均

86.9%

8.2%

2.1%

1.3%

0.3%

0.2%

0.9%

▶表3 个险业务重大疾病理赔案件金额占比

重疾大类

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塞

终末期肾病

脑中风后遗症

冠状动脉搭桥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

其他

年份

2012年

91.4%

4.5%

1.2%

0.4%

0.3%

0.0%

2.2%

2013年

84.4%

5.8%

2.7%

2.8%

0.7%

0.7%

2.8%

2014年

88.9%

3.1%

2.5%

1.6%

0.7%

1.0%

2.3%

2015年

90.5%

4.3%

1.8%

1.3%

0.3%

0.7%

1.1%

2016年

88.9%

6.8%

1.9%

0.8%

0.9%

0.0%

0.7%

2017年

91.6%

4.8%

1.0%

1.1%

0.6%

0.3%

0.6%

平均

89.6%

5.0%

1.7%

1.2%

0.6%

0.4%

1.4%

▶表4 团险业务重大疾病理赔案件金额占比

重疾器官

甲状腺

肺

乳腺

胃肠

子宫附件

肝胆

肾

胰

淋巴

前列腺

年份

2012年

19.3%

12.6%

18.1%

17.4%

8.6%

5.1%

4.7%

1.2%

1.5%

1.8%

2013年

21.1%

14.1%

16.1%

17.7%

8.1%

4.7%

4.2%

2.2%

1.4%

1.4%

2014年

24.8%

17.7%

14.7%

14.9%

5.6%

5.9%

3.1%

2.1%

1.7%

1.6%

2015年

23.3%

20.2%

16.5%

12.3%

7.6%

4.2%

2.6%

2.4%

2.0%

1.4%

2016年

21.8%

23.8%

17.4%

14.6%

3.9%

3.6%

3.5%

2.2%

2.2%

1.3%

2017年

23.1%

23.3%

16.0%

13.8%

5.1%

3.1%

2.6%

1.6%

2.0%

2.9%

平均

22.4%

19.2%

16.4%

14.9%

6.3%

4.4%

3.4%

1.9%

1.8%

1.8%

▶表5 个险重大疾病患病器官排名前十数量占比

重疾器官

甲状腺

肺

乳腺

胃肠

子宫附件

肝胆

肾

淋巴

鼻咽喉

胰

年份

2012年

22.3%

12.1%

19.1%

14.1%

6.9%

7.1%

3.8%

2.6%

1.0%

1.2%

2013年

26.1%

13.2%

15.5%

14.3%

6.9%

4.5%

4.2%

1.9%

2.6%

1.7%

2014年

31.1%

16.3%

15.5%

12.5%

4.6%

5.3%

2.1%

2.1%

1.9%

1.6%

2015年

30.4%

17.3%

15.5%

9.4%

6.9%

3.6%

3.3%

3.1%

2.2%

2.5%

2016年

28.0%

20.7%

19.6%

11.3%

4.5%

2.5%

2.5%

2.8%

0.9%

2.0%

2017年

28.3%

20.7%

15.7%

13.4%

5.4%

2.0%

2.7%

2.1%

1.5%

0.8%

平均

28.1%

17.3%

16.7%

12.4%

5.8%

3.8%

3.0%

2.4%

1.7%

1.6%

▶表6 个险重大疾病患病器官排名前十理赔金额占比

癌分类

普通癌

微小癌

年份

2012年

61%

39%

2013年

64%

36%

2014年

64%

36%

2015年

62%

38%

2016年

69%

31%

2017年

66%

34%

平均

65%

35%

▶表7 甲状腺癌中微小癌案例数量占比

癌分类

普通癌

微小癌

年份

2012年

70%

30%

2013年

60%

40%

2014年

65%

35%

2015年

60%

40%

2016年

67%

33%

2017年

67%

33%

平均

65%

35%

▶表8 甲状腺癌中微小癌案例理赔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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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笔者筛选出了所有病理报告确诊为甲状

腺微小癌的案例。数据显示，在所有甲状腺

癌理赔案例中，甲状腺微小癌的案例数或理

赔金额均占三分之一多（见表7、表8）。

三、问题探讨

（（一一））商业保险重大疾病赔付的数据揭商业保险重大疾病赔付的数据揭

示出普通人群发病率的一般规律示出普通人群发病率的一般规律

近年来，甲状腺癌发病率的上升是所有

肿瘤中最快的，其中甲状腺微小癌所占比重

明显上升，这主要源于超声技术的发展。在

高分辨率超声技术的进步和超声引导下细

针穿刺活检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甲状腺癌的

检出率显著提高，大量原本处于亚临床状态

且生长缓慢、很少发展为显性癌并可以终生

带癌生存的患者被诊断检出，接受手术治

疗。在国外的统计中，超声筛查诊断的直径

小于1.0cm的微小乳头状癌达40%以上。有

学者认为，如不做筛查，这些肿瘤的自然临

床就诊率在1%以下（郑平菊，2014）。

（（二二））甲状腺癌的高检出率将推高重大甲状腺癌的高检出率将推高重大

疾病保险产品的保费费率疾病保险产品的保费费率

疾病的早期诊断增多必然导致重大疾

病保险赔付率的增加，而通常在重大疾病保

险产品定价时并没有考虑到承担这种早期

诊断情况下的给付责任。另一方面，随着时

间的推移，某些疾病的发生率呈增长的趋

势，例如甲状腺癌和肺癌，尤其是甲状腺癌，

几乎占了重疾险索赔案例的25%。由于过

去的产品定价是以历史数据为精算基础的，

并没有考虑到疾病发生率的变化趋势，因此

目前的费率对于疾病发生率趋于增长的情

况是不适应的。由此可见，医学的进步和人

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将持续不断地影响重大

疾病风险，导致重大疾病保险的索赔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使得保险人对未来风

险估计不足。为了减轻这一风险的影响，实

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就成了其必然选择。同

时，由于B超初次检出的甲状腺肿块往往不

需要立即接受手术治疗，而是可以随访很长

一段时期，这必然会导致“带病投保”等逆选

择风险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推高重大疾病保

险的产品费率。而较高的费率最终将由全

体参保人员买单。

（（三三））甲状腺癌与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甲状腺癌与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

设计初衷不符设计初衷不符

一项包含162例选择观察而非手术治疗

的甲状腺微小癌病例研究显示，在随访时间

内70%以上的病人肿瘤未增大，仅10.2%的

病人肿瘤增大超过10mm，且只有1.2%的病

人发生侧方淋巴结转移，提示大多数病例的

自然进程良好。研究亦显示，大多数复发病

灶能被很好地治疗控制，40年的总存活率与

预期存活率相同。由于甲状腺微小癌总体

预后较好，有研究提议，将无高危特征的甲

状腺微小癌命名为“乳头状微小肿瘤”，去掉

“癌”的标签，可减少病人的过度担忧和恐

惧，避免过度治疗（兰霞斌，2016）。

甲状腺癌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为手术单

侧甲状腺全切除或进行局部放射治疗，而治

疗费用一般不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根据国内学者研究，甲状腺癌患者住院

少于8天的占比最多；非手术治疗患者多于

手术患者；费用大多集中在15000—20000元

之间（谢岱仪，2018），如果考虑到社会基本

医疗保险的补偿，患者自己承担的费用将进

一步降低，明显低于其他恶性肿瘤。

另外，只要没有转移或者复发，甲状腺

癌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与患病前相比不

会有明显的差异。因为，甲状腺作为一个分

泌器官，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合成并分泌甲状

腺素，在甲状腺功能降低的情况下，使用人

工合成甲状腺素已经是一种非常安全和经

济的替代疗法，对患者的正常生活不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

2018年5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组

织开展人身保险产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的

通知》，其中的负面清单中提到“重大疾病保

险产品，对恶性肿瘤责任中的甲状腺恶性肿

瘤进行单独处理”。

但是，笔者认为，甲状腺癌的保险理赔

风险将误导重疾险费率厘定。甲状腺癌的

赔付率居高不下，必然导致保险公司经营风

险居高不下，使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和法律困

境，进而导致保险业务拓展受阻，影响行业

发展速度。诚信投保人被迫承担相对高额

的保费，从而逐渐退出重大疾病保险市场，

造成重大疾病保险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

局面（邵宗阳，2017）。

目前的研究一致认为，甲状腺微小癌的

发生率逐年升高，但总体预后良好，甲状腺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患者术后复发最重要的

因素。故有保险业内人士曾讨论建议将没

有淋巴结转移且肿瘤直径小于1cm的甲状

腺乳头状癌列入“恶性肿瘤”的免责范围。

笔者也认为，甲状腺癌尤其是甲状腺微小

癌，虽然也是“癌症”，但其恶性程度低、患者

经济负担轻，且较少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其上述特征与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障理念大

相径庭。因此，不妨考虑参照早期的慢性淋

巴性白血病和前列腺癌，将早期的甲状腺微

小癌列为“恶性肿瘤”保障的免责范围。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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